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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24         证券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14-003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 

七届十七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 2014年 3月 19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4 年 3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监事

及有关人员。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 7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其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由庄立峰董事长主持，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

下议案： 

一、公司 201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二、公司总裁关于 2013年经营情况及 2014年经营目标的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公司 2013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 

2013 年度公司共完成营业收入 50.85 亿元，利润总额 7.20 亿元，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7 亿元，分别比上年减少 1.96%、20.00%和增长 16.77%。实

现每股收益 0.28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08%。期末股东权益合计 47.62 亿

元。与会全体董事认为：公司 2013 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中，无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准确、真实地反映了公司 2013年度的经营情况。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 201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五、公司 201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3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06,542,890.73 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21,938,987.07 元，减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22,193,898.71 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 539,533,543.98

元，减去实施上年度分红应付普通股股利 144,524,107.10 元，年末母公司合计可

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594,754,525.24 元。公司拟以 2013 年 12 月 31 日公司总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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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5,241,07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1.20 元（含税），分配

金额为 173,428,928.52元，结余 421,325,596.72元结转下期。本年度不进行资本

公积金转增。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六、关于公司 2014年度对外担保计划的议案 

2014年度，公司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9.00亿元，单个

担保对象的担保总额（余额）不超过人民币 12.00亿元，单笔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

币 8.00 亿元。具体担保对象为：宁波科环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市广场

开发经营有限公司、宁波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城投置业有限公司，以上担保

对象均包括担保对象控股的子公司。 

上述担保额度自报经 2013 年年度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生效，有效期到 2014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止。 

上述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额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

该额度内根据各子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确定执行，并代表董事会签署有关法律

文件。 

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系为控股子公司满足日常经营需要而提供的必要担

保，因此同意上述担保事项。本担保计划详见上证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七、关于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拆借资金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拟向控股股东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拆借资金，借入资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自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至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资金拆借

金额累计发生额不超过 60亿元，借款最高余额不超过 45亿元。资金拆借成本以银

行同期贷款利率为参照依据，但年利率最高不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110%。 

2013 年 1 月 1 日—2013 年 12 月 31 日，城投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向公司（含

控股子公司）累计提供拆借资金发生额 16.80亿元，期末余额 25.10亿元。 

本议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在上述额度内组织

实施，授权有效期至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 

详见上证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向控

股股东拆借资金（关联交易）的公告》。 

表决情况：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回避（关联董事庄立峰、王怡

鸥回避表决）。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行使决策权的议案 

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优化开发产品结构，促进公司稳健发展，公司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累计总额不超过 50亿元的土地投标或竞买事项的决策权。 

本议案如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具体执行。上述授权

额度自报经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有效期到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通过新的授权止。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3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九、关于公司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为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会计政

策有关资产减值准备的相关规定，2013 年末通过对各项资产进行清查，公司决定

对存货计提减值准备，具体情况如下： 

存货跌价准备期初余额为37,450.07万元，本期计提存货跌价准备1,844.05万

元，年末余额为39,294.12万元。本年度计提存货跌价的对象为开发成本，其中“依

云郡项目”计提590.52万元，“宁海桃源路项目”计提1,253.53万元。因计提存货

跌价准备，影响本期利润总额1,844.05万元，影响归属于上市公司母公司的净利润

1,529.04万元。 

董事会认为：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规定和公司资产实际情况，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资产状况，有助于提供更加

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详见上证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公司 201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公司 201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的 《 宁 波 富 达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内 部 控 制 审 计 报 告 》 详 见 上 证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3年度工作报告 

详见上证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13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的决议意见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三、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3年

度公司审计工作的总结报告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四、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见上证所网站（http://www.sse.com.cn）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五、关于公司八届董事会董事、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由于公司七届董事会至 2014 年 4月 14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必须依法换届。经股东推荐，并经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考察评议，本次董事审议通过的公司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为： 

董事候选人：庄立峰、马林霞、梅旭辉、王兵团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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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候选人：袁志刚、童全康、孙猛 

公司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认为：上述候选人提名程序合规且具备资格，同意提

名。上述候选人简历附后。 

以上议案特提请全体董事审议，本议案需报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十六、关于经营者经济责任制考核办法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十七、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根据监管部门有关要求及公司自身业务的需要，公司必须每年聘任一次为公司

进行财务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此，经大股东提议，并征得钱逢胜、陈农、袁志

刚三名独立董事和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同意，本次董事会拟聘任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财务审计单位和内控审计单位，年

度审计费为 80万元人民币和 25 万元人民币。  

同时，公司对原审计单位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一直以来的辛勤

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本议案需报下次股东大会审议。 

十八、关于召开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在 2014年 4月 25 日（周五）上午 9:30召开公司 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地点：宁波太平洋大酒店（余 

姚市南滨江路 168号） 

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 4月 21日公司指定报纸和上证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表决情况：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附、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庄立峰：男，1970年 5月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本科学历，

经济学学士，历任鄞州区（鄞县）共青团县委副书记、体改委副主任、外贸局副

局长、副书记，姜山镇镇长，东吴镇党委书记，宁波市规划局鄞州分局局长、宁

波市规划局副局长，现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宁波富

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马林霞：女，1971年 2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历任宁波银泰百货有限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银泰百货集团有限公司浙东区域负责人兼银泰百货有限

公司宁波分公司总经理、银泰百货宁波鄞州有限公司总经理、舟山银泰百货有限公

司总经理，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宁波城市广场开发经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梅旭辉：男，1973年 9月出生，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历任宁波慈城古县城

开发建设有限公司财务审计部经理、财务总监，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师办

http://www.ss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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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经理、财务审计部副经理、经理，现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会计师、宁

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王兵团，男，1981年 2月出生，毕业于同济大学管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

经济师，历任宁波兴光燃气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现

任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投资管理部副经理。 

袁志刚，男，1958年1月出生，经济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复

旦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同时，还兼任福建省人民政府顾问，上海市

决策咨询专家，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职，并享有“全国名师”荣誉称号。 

童全康：男，1963年 5月出生，毕业于华东政法大学法律专业，大学本科学历，

法学学士，高级律师，历任浙江和义律师事务所主任，现任浙江和义观达律师事务

所主任、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人大内司工委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理事、中国

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上海市国际仲裁中心仲裁员、宁波市仲裁委委员、

宁波大学特聘教授。 

孙  猛：男，1972年 9月出生，大学本科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注

册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历任浙江德威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部门经理、副总

经理，现任宁波德威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总经理。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19 日 


